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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H）：000063/763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74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度股东大会、 

二○一七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二○一七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已于 2017年 6月

20 日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二○一六年度股东大会、二

○一七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二○一七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以

下合称“会议”）。有关本次会议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重要提示 

增加提案的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收到公司股东深圳市

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制度>的议案》及《关于提请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三个临时

提案，要求公司董事会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二○一六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

事会已于 2017年 4月 25日发出《关于二○一六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

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为：2017年 6月 20日（星期二）上午 9时。 

2、A 股股东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 年 6 月 19 日-2017 年 6 月 20 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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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 6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 年 6 月 19 日 15：00

至 2017年 6月 2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为本公司深圳总部 A座四楼大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 

1、A股股东可通过：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亲身出席投票及通过填写表决代理委托书授权他人

出席投票及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投票；或 

 网络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 A 股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A 股股东应在本节第（一）条列明的有

关时限内通过上述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2、H股股东可通过：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亲身出席及通过填写表决代理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投票及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投票。 

 

（四）召集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五）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殷一民先生主持。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深圳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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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于上述会议股权登记之日（即 2017 年 5 月 19 日），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

为 4,188,526,530股，其中内资股（A股）为 3,433,023,996 股，境外上市外资

股（H股）为 755,502,534股。 

 

（一）二○一六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年度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72 人，代表股份 1,668,264,785 股，占公司在年度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9.83%。其中，持股 5%以下股东（不包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下同）（代理人）63 人，代表股份 395,945,749 股，占公司在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9.45%。本公司概无股东有权出席年度股东大会但根

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3.40条所载须放弃表决赞成决议案的股份，并无 H股股

东根据《香港上市规则》须就年度股东大会上提呈的决议案回避表决，A股股东

根据《深圳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须就年度股东大会上提

呈的决议案回避表决的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告“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其中： 

（1）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 A 股股东（代理人）70

人，代表股份 1,419,325,308 股，占公司 A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1.34% 。 

其中，出席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A 股股东（代理人）31 人，代表股份

1,376,041,515股，占公司 A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0.08%；通过网络投票的 A股

股东 39人，代表股份 43,283,793股，占公司 A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26%。 

（2）H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H股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

248,939,477股，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2.95%。 

 

（二）二○一七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称“A股类别股东大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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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情况 

出席本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 A 股股东（代理人）

70 人，代表股份 1,419,325,308 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1.52%。持

股 5%以下 A股股东（代理人）61 人，代表股份 147,006,272  股，占公司 A股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3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 A 股股东（代理人）31 人，

代表股份 1,376,041,515 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0.26%；通过网络

投票的 A股股东 39人，代表股份 43,283,793股，占公司 A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27%。A股股东根据《深圳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须就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上提呈的决议案回避表决的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告“四、提案审议

和表决情况”。 

 

（三）二○一七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称“H股类别股东大会”）出

席情况 

出席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271,523,453

股，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5.94%。本公司概无股东有权出席本次H股类别

股东大会但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3.40条所载须放弃表决赞成决议案的股份，

并无H股股东根据《香港上市规则》须就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上提呈的决议案回

避表决。 

 

此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中国律师和公司审计师出

席及列席了上述会议。因工作原因，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出席上述会

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二○一六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其中普通决议

案均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特别决议案

均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详细表决情况

请见本公告附件 1《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六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

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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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决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二○一六年年度报告（含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公司

二○一六年年度财务报告）》； 

批准同意 2016 年度本集团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总额合计 285,312.7 万元人

民币（包括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3,616.1万元人民币、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4,527.0

万元人民币、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217,169.6 万元人民币），具体情况详见二○一

六年度财务报告附注五、48。 

2、审议通过《公司二○一六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公司二○一六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审议通过《公司二○一六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5、审议通过《公司二○一六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公司二○一六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由董事会提呈的二○一六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2016 年度不进行利润

分配。 

 

7、逐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二○一七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决议内容如下：  

7.1 同意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二○一

七年度境内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华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二○一七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7.2 同意公司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二○一七年度境外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二○一七年度

的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7.3 同意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二○一

七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二○一七年度的内控审计费用。 

 

8、逐项审议通过《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决议具体内容如下： 

8.1 审议通过《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300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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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额度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1、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30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为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的金额，最终确定的金额以银行同意的金

额为准。 

2、同意授权董事会可以在不超过前述 300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决

议期限的范围内依据公司需要或与银行的协商结果调整授信额度的具体内容和

具体授信期限，授权董事会以及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人士与银行协商并签署与前述

综合授信相关的所有授信协议、融资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办理与该

等协议相关的其他事宜。 

此决议自二○一六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1）下一笔新的授信额

度得到批复，或（2）2018 年 6 月 30 日两者中较早之日止，对在此期限和额度

内单笔融资业务的申请都有效。除非额外需求，今后公司将不再出具针对该额度

内不超过该额度金额的单笔融资业务申请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同时授权公

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有权签字人签署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8.2 审议通过《公司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 70 亿

美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1）同意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 70亿美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为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的金额，最终确定的金额以

银行同意的金额为准。 

（2）同意授权董事会可以在不超过前述 70 亿美元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决议期

限的范围内依据公司需要或与银行的协商结果调整授信额度的具体内容和具体

授信期限，授权董事会以及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人士与银行协商并签署与前述综合

授信相关的所有授信协议、融资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办理与该等协

议相关的其他事宜。 

此决议自二○一六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1）下一笔新的授信额

度得到批复，或（2）2018 年 6 月 30 日两者中较早之日止，对在此期限和额度

内单笔融资业务的申请都有效。除非额外需求，今后公司将不再出具针对该额度

内不超过该额度金额的单笔融资业务申请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同时授权公

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有权签字人签署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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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申请二○一七年衍生品投资额度的议案》，决议内

容如下： 

同意授权公司针对公司外汇风险敞口采取动态覆盖率对冲，进行净额不超过

折合为 30 亿美元额度的保值型衍生品投资（此额度在授权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

用）。本次授权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

束或股东大会修改或撤销本次授权时二者较早日期止有效。 

 

10、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翟卫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非执行董事，任

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2019 年 3

月 29日）止。 

上述非独立非执行董事简历请见附件 2。上述非执行董事津贴标准按照公司

200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标准，由公司每年支付税前 10万元人民

币，非执行董事津贴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 

特别决议案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二○一七年度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决议内容

如下：  

（1）在依照下列条件的前提下，授予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定义见下文）无

条件及一般权力，单独或同时分配发行及处理本公司内资股及境外上市外资股

（以下简称「H 股」）的额外股份（包括可转换为公司内资股及/或 H 股股份的证

券），以及就上述事项作出或授予要约、协议或购买权： 

I. 除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内作出或授予要约、协议或购买权，而该要约、协

议或购买权可能需要在有关期间结束后进行或行使外，该授权不得超越有关期

间； 

II. 董事会批准分配及发行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分配及发行（不论依据购

买权或其它方式）的内资股及 H 股的股本面值总额（以下简称“发行额”）各自

不得超过于股东大会通过本决议案的日期本公司已发行的内资股及 H 股的股本

总面值的 20%，但董事会批准的(i)供股（定义见下文）或(ii)本公司不时采纳以



 8 

授予或发行予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属公司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或

雇员之股份或购买本公司股份之权利之任何购买权计划或类似安排而发行之股

份不包括在前述发行额之中；及 

III. 董事会仅在符合（不时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或其

它有关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方会行使上述权力； 

（2）就本决议案而言： 

「有关期间」指由本决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两者最早之日期

止的期间： 

I. 在本决议案通过后，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束时；或 

II. 于股东大会上通过本公司特别决议案以撤消或更改本决议案所授予董事

会之权力之日；及 

「供股」指根据向本公司所有股东（任何居住于法律上不容许本公司向该股

东提出该等要约的股东除外）及（在适当的情况下）有资格获该要约的本公司之

其它股本证券持有人发出的要约，按其现时所持有的股份或其它股本证券的比例

（唯无须顾及碎股权利）分配及发行本公司的股份或其它将会或可能需要进行股

份分配及发行的证券； 

（3）董事会根据本决议案第（1）段决议发行股份（包括可转换为公司内资

股及/或H股股份的证券）的前提下，授权董事会批准、签订、作出、促使签订及

作出所有其认为与该发行有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契约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

定发行的时间及地点，拟发行新股的类别及数目，股份的定价方式及/或发行价

（包括价格范围），向有关机构提出所有必要的申请，订立包销协议（或任何其

它协议），厘定所得款项的用途，及于中国、香港及其它有关机关作出必要的备

案及注册，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本决议案第（1）段发行股份而实际增加的股本向

中国有关机构登记增加的注册资本）；及 

（4）授权董事会对《公司章程》做出其认为合适的修改，以增加本公司的

注册资本及反映本公司在进行本决议案第（1）段中预期的分配发行本公司股份

后，本公司的新股本结构。 

 

1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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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意依法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修订内容具体如下： 

原条文 修订后条文 

第二条 ……公司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函

[1997]42 号文件批准，以募集方式设立，

并于 1997 年 11 月 11 日在深圳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的营业执照号码为：深司字 N35868，

注册号为：440301103852869。 

第二条  ……公司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函

[1997]42 号文件批准，以募集方式设立，并于

1997年 11月 11日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

册登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27939873X7。 

第二十四条  公司成立后发行普通股

4,125,049,533 股，包括 755,502,534 股的

H 股，占公司可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

18.31%；以及 3,369,546,999 股的内资股，

占公司可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 81.69%。 

第二十四条   公司成立后发行普通股

4,185,896,909 股，包括 755,502,534 股的 H 

股，占公司可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 18.05%；以

及 3,430,394,375 股的内资股，占公司可发行

的普通股总数的 81.95%。 

第二十七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125,049,533 元。 

第二十七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185,896,909 元。 

（2）同意授权本公司任何董事或董事会秘书，代表本公司处理与修订《公

司章程》相关的存档、修订及注册（如有需要）的手续及其他有关事项。 

 

修改后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7 年 6 月）》与本公告同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3、审议通过《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4、审议通过《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

效考核制度>的议案》； 

 

1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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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赵先明先生、熊辉先生等四人（于本次

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合计持有中兴通讯 A股股票数量为 855,115 股）作为公

司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下的激励对象，根据《深圳上市规则》及《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上述第 13项至第 15项议案均回避表决。 

 

（二）二○一七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其中特别

决议案均已经出席 A股类别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公告后所附附件 3：《二○一七年第一次 A 股类

别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特别决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

考核制度>的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

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说明：出席本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赵先明先生、熊辉先生等四人（于

本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合计持有中兴通讯 A 股股票数量为 855,115

股）作为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下的激励对象，根据《深圳上市规则》

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上述三个决议案均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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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一七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其中特别

决议案均已经出席 H股类别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H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公告后所附附件 4：《二○一七年第一次 H 股类

别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特别决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

考核制度>的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

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上述决议案的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及2017年4月25日于巨

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委任见证律师、两名股东代表、两名监事代表担任上述会议的点票监察

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魏伟律师、陈珊珊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二○一六年度股东大会、二○一

七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二○一七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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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国现行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会议作出的《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二○一六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七年第一

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七年第一次 H股类

别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六年度股东大会文件、二○一七年第一次 A 股

类别股东大会文件、二○一七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文件； 

2、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六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二○一七年第一次 A 股

类别股东大会决议、二○一七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3、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六年度股

东大会、二○一七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二○一七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6月 21日 



 

 13 

附件 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普通决议案（10项） 

1 

公司二○一六年年度报告（含

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公

司二○一六年年度财务报告） 

总计 1,667,482,265  99.9531% 659,600  0.0395% 122,920  0.0074%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395,163,229  99.8024% 659,600  0.1666% 122,920  0.0310% 

内资股（A股） 1,419,321,908  99.9998% 0  0.0000% 3,400  0.0002%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248,160,357  99.6870% 659,600  0.2650% 119,520  0.0480% 

2 
公司二○一六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总计 1,667,482,265  99.9531% 659,600  0.0395% 122,920  0.0074%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395,163,229  99.8024% 659,600  0.1666% 122,920  0.0310% 

内资股（A股） 1,419,321,908  99.9998% 0  0.0000% 3,400  0.0002%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248,160,357  99.6870% 659,600  0.2650% 119,520  0.0480% 

3 
公司二○一六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总计 1,657,659,689  99.3643% 659,600  0.0395% 9,945,496  0.5962%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385,340,653  97.3216% 659,600  0.1666% 9,945,496  2.5118% 

内资股（A股） 1,419,321,908  99.9998% 0  0.0000% 3,400  0.0002%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238,337,781  95.7413% 659,600  0.2650% 9,942,096  3.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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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4 
公司二○一六年度总裁工作

报告 

总计 1,657,518,309  99.3558% 659,600  0.0395% 10,086,876  0.6046%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385,199,273  97.2859% 659,600  0.1666% 10,086,876  2.5475% 

内资股（A股） 1,419,180,528  99.9898% 0  0.0000% 144,780  0.0102%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238,337,781  95.7413% 659,600  0.2650% 9,942,096  3.9938% 

5 
公司二○一六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总计 1,657,659,689  99.3643% 659,600  0.0395% 9,945,496  0.5962%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385,340,653  97.3216% 659,600  0.1666% 9,945,496  2.5118% 

内资股（A股） 1,419,321,908  99.9998% 0  0.0000% 3,400  0.0002%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238,337,781  95.7413% 659,600  0.2650% 9,942,096  3.9938% 

6 
公司二○一六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总计 1,658,370,209  99.4069% 68,600  0.0041% 9,825,976  0.589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386,051,173  97.5010% 68,600  0.0173% 9,825,976  2.4816% 

内资股（A股） 1,419,253,308  99.9949% 68,600  0.0048% 3,400  0.0002%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239,116,901  96.0542% 0  0.0000% 9,822,576  3.9458% 

7 公司关于聘任二○一七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7.1 

公司拟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

公司二○一七年度境内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

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

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二○一七年度的财务报

总计 1,655,565,867  99.2388% 2,865,642  0.1718% 9,833,276  0.5894%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383,246,831  96.7928% 2,865,642  0.7237% 9,833,276  2.4835% 

内资股（A股） 1,419,314,608  99.9992% 0  0.0000% 10,700  0.0008%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236,251,259  94.9031% 2,865,642  1.1511% 9,822,576  3.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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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告审计费用 

7.2 

公司拟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

所担任公司二○一七年度境

外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并授权

董事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

定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二○一

七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总计 1,655,573,167  99.2392% 2,865,642  0.1718% 9,825,976  0.589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383,254,131  96.7946% 2,865,642  0.7237% 9,825,976  2.4816% 

内资股（A股） 1,419,321,908  99.9998% 0  0.0000% 3,400  0.0002%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236,251,259  94.9031% 2,865,642  1.1511% 9,822,576  3.9458% 

7.3 

公司拟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

公司二○一七年度内控审计

机构，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

具体情况确定安永华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二

○一七年度的内控审计费用 

总计 1,658,258,704  99.4002% 180,105  0.0108% 9,825,976  0.589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385,939,668  97.4729% 180,105  0.0455% 9,825,976  2.4816% 

内资股（A股） 1,419,321,908  99.9998% 0  0.0000% 3,400  0.0002%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238,936,796  95.9819% 180,105  0.0723% 9,822,576  3.9458% 

8 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8.1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300亿元人民币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计 1,646,988,954  98.9067% 8,224,126  0.4939% 9,982,276  0.5995%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374,669,918  95.3659% 8,224,126  2.0933% 9,982,276  2.5408% 

内资股（A股） 1,419,312,608  99.9991% 2,000  0.0001% 10,700  0.0008%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227,676,346  92.6003% 8,222,126  3.3441% 9,971,576  4.0556% 

8.2 
公司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70

总计 1,646,996,254  98.9071% 8,224,126  0.4939% 9,974,976  0.599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374,677,218  95.3677% 8,224,126  2.0933% 9,974,976  2.5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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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亿美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内资股（A股） 1,419,319,908  99.9996% 2,000  0.0001% 3,400  0.0002%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227,676,346  92.6003% 8,222,126  3.3441% 9,971,576  4.0556% 

9 
公司关于申请二○一七年衍

生品投资额度的议案 

总计 1,655,220,380  99.4010% 0  0.0000% 9,974,976  0.599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382,901,344  97.4610% 0  0.0000% 9,974,976  2.5390% 

内资股（A股） 1,419,321,908  99.9998% 0  0.0000% 3,400  0.0002%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235,898,472  95.9444% 0  0.0000% 9,971,576  4.0556% 

10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计 1,621,933,664  97.2228%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349,614,628  88.2986% 

内资股（A股） 1,399,220,030  98.5835%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222,713,634  89.4650% 

特别决议案（5项） 

11 
关于公司申请二○一七年度

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总计 1,537,475,073  92.1601% 120,963,736  7.2509% 9,825,976  0.589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5,156,037  66.9678% 120,963,736  30.5506% 9,825,976  2.4816% 

内资股（A股） 1,417,496,169  99.8711% 1,825,739  0.1286% 3,400  0.0002%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19,978,904  48.1960% 119,137,997  47.8582% 9,822,576  3.9458% 

1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

款的议案 

总计 1,658,438,809  99.4110% 0  0.0000% 9,825,976  0.589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386,119,773  97.5184% 0  0.0000% 9,825,976  2.4816% 

内资股（A股） 1,419,321,908  99.9998% 0  0.0000% 3,400  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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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239,116,901  96.0542% 0  0.0000% 9,822,576  3.9458% 

13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计 1,583,741,982  94.9822% 83,515,288  5.0087% 152,400  0.0091%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312,084,461  78.8586% 83,515,288  21.1029% 152,400  0.0385% 

内资股（A股） 1,416,738,870  99.8779% 1,727,923  0.1218% 3,400  0.0002%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67,003,112  67.0858% 81,787,365  32.8543% 149,000  0.0599% 

14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

效考核制度》的议案 

总计 1,583,741,982  94.9822% 83,515,288  5.0087% 152,400  0.0091%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312,084,461  78.8586% 83,515,288  21.1029% 152,400  0.0385% 

内资股（A股） 1,416,738,870  99.8779% 1,727,923  0.1218% 3,400  0.0002%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67,003,112  67.0858% 81,787,365  32.8543% 149,000  0.0599% 

15 

关于提请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

理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计 1,583,713,971  94.9908% 83,512,194  5.0090% 3,400  0.0002%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312,056,450  78.8874% 83,512,194  21.1118% 3,400  0.0009% 

内资股（A股） 1,416,738,870  99.8779% 1,727,923  0.1218% 3,400  0.0002%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66,975,101  67.1231% 81,784,271  32.8769%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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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非独立董事简历 

 

翟卫东，男，1967 年 4 月出生。翟先生 1989 年毕业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电

子工程专业并获学士学位；1996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并

获硕士学位，具备高级工程师职称。翟先生 1996年 3月加入深圳市中兴新通讯

设备有限公司，1997年 11月至 2015年 8月期间任职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南京研究所视讯开发二室主任，深圳研发中心监控开发部部长，监控产品

总经理、高级副总裁助理及深圳中兴力维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等职务；

2015年 9月至今任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翟先生拥有丰富的管理及经营经验。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从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责任主

体，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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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特别决议案（3项） 

1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内资股（A股） 1,416,738,870  99.8779% 1,727,923  0.1218% 3,400  0.0002%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145,081,349  98.8207% 1,727,923  1.1770% 3,400  0.0023% 

2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制度》的

议案 

内资股（A股） 1,416,738,870  99.8779% 1,727,923  0.1218% 3,400  0.0002%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145,081,349  98.8207% 1,727,923  1.1770% 3,400  0.0023% 

3 

关于提请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2017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内资股（A股） 1,416,738,870  99.8779% 1,727,923  0.1218% 3,400  0.0002%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145,081,349  98.8207% 1,727,923  1.1770% 3,400  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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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比例 

特别决议案（3项） 

1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89,587,088  69.8235% 81,787,365  30.1217% 149,000  0.0549% 

2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制度》的

议案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89,587,088  69.8235% 81,787,365  30.1217% 149,000  0.0549% 

3 

关于提请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2017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89,559,077  69.8595% 81,784,271  30.1405% 0  0.0000% 

 




